
扬州新材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更的公告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一、事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情况

因人事变动和工作分工调整，扬州新材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原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张敏先生工作发生

调动，不再担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，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

责人变更为公司新任董事叶星岐先生。

上述变更已经过公司内部决策通过。

（二）原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基本情况

张敏：男，大学学历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曾任扬州化学工

业园区招商局科员、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局科员、扬州化

工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、扬州新材料投资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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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有限公司融资管理部副经理、公司董事、审计委员会主任、副

总经理等职务。

电话及传真号码：0514-83298120/0514-83298180

联系方式：0514-83298120

（三）新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基本情况

叶星岐：男，大学学历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曾任扬州化工

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办事员、科员、扬州新材料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融资管理部副经理、经理。现任公司董事。

电话号码：0514-83298120、18021328130

传真号码：/

电子邮箱：615763029@qq.com

联系地址：扬州市仪征市闽泰大道 9 号

叶星岐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和债券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

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。

二、影响分析

本次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对公司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

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；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或其他内部有权

决策机构决策的有效性；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

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。

三、信息披露承诺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承

诺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并将按照《公司信用类

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

适用指引第1号——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（2023年10月修订）》



和《扬州新材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》的规

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

